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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强委员：
      您提出的“加快三门峡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全市共有融资担保机构7家，其中，国有控股融资担保法人机构6家，民营控股融资担保法人机构1家。总注册资本8.3288亿元，其中，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7.7288亿元、占比92.79%；民营控股公司注册资本0.6亿元，占比0.72%，全市从业人员101人。全市融资担保行业资产总额10.42亿元，其中，国有控股融资担保机构资产总额9.84亿元，占比94.43%。
二、业务开展情况
截至6月末，全市融资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在保户数1668户，在保余额8.87亿元，其中，2023年新增213户41580万元。年化综合担保费率0.94%，担保放大倍数1.01，本年度代偿金额1520万元，代偿率6.67%。在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中，13家与辖内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融资担保贷款累计担保笔数占比情况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合作3878笔、占比 64.09%。村镇银行合作1297笔、占比21.43%。国有银行合作666笔、占比11%。城商行合作208笔，占比3.43%。
三、主要做法及工作建议
（一）推动政策措施落实。引导融资担保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严格执行《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及其四项配套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实施意见》（豫政办〔2020〕29号）等相关规定，依法合规经营。坚持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坚持准公共定位，聚焦支小支农主业，以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为主业，优先为贷款信用记录良好和有效抵质押品不足但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提供担保增信。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不断提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
（二）加强业务学习培训。积极与省局监管一处对接合作，围绕融资担保行业政策解读、合规经营、业务实操和可持续健康发展开展培训，进一步提高市县两级监管机构人员监管能力和担保机构高管的业务水平。
（三）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一是提高对融资担保机构监管力度，督促完善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制定尽职免责实施细则，增强融资担保机构综合实力。二是加强融资担保机构发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各自作用，加强对风险评估审查，保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三是鼓励融资担保公司创新业务品种和模式，细分客户群体和市场需求，找准定位，实现客户动态管理。
（四）推进市县建立完善配套机制。我市于2021年10月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三政办〔2021〕22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求设立总规模不少于5000万元的市级融资担保基金，主要用于建立市级政银担风险分担资金池、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代偿补偿和业务奖补。但由于财政资金紧张该担保基金至今尚未建立，实际落实效果不明显，担保机构获得感较弱。市县政府普遍存在重机构建设、轻机制配套的问题，担保机构敢担、愿担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了融资担保机构的健康发展。为此，建议政府设立融资担保基金，建立市级政银担风险分担资金池、全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追加、代偿补偿和业务奖补机制，切实提升担保机构资本实力和服务能力，为助力小微、扶助三农发挥更大的普惠金融作用，促进我市融资担保公司平稳健康发展。
感谢您对我市金融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2023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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